响应函

象山县政府采购中心：

我单位声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本项目采购申请截止时间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且在政府采购领域中，在项目响应和合同履约期间无任何不良行为记录和违法、违规行为。截至本项目采购申请截止时间，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渠道查询，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截至本项目采购申请截止时间，也没有因违反《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及诚信管理暂行办法》被列入“黑名单”，且在处罚有效期内。否则，我方将承担在审查时不被通过的后果。

我单位自愿申请参加国有企业物业管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，并保证注册供应商资料和本项目申请资料是真实的、合法的。

我单位已详细阅读本项目征集通知全部资料和相关附件，并已了解我单位在申请参加本项目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。

我单位承诺申请资料的有效期从提交申请资料时间起，不少于本项目的协议采购有效期。

我单位理解并接受本项目征集通知的各项规定和要求，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目有关的数据、情况和技术资料。若贵方需要，我单位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。
我单位申请如通过审核，保证按照本项目征集通知的要求和申请资料的承诺与贵方签订协议，保证履行协议条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（法定代表人来响应的，此表不用）
致象山县政府采购中心：

我       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           （姓名）为授权代表，以我方的名义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。
我方对授权代表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。
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，本授权书一直有效。授权代表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。

授权代表无转委托权，特此委托。

授权代表（签名或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或印章）：          

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
授权代表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期：

附：法定代表人、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

资格承诺函
致象山县政府采购中心：

（供应商名称）    _自愿参加项目编号为 901110-2023-249  的 关于象山县政企区国有企业物业管理服务框架协议的项目 的响应，现就供应商资格承诺如下：

我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一般资格条件的规定：

(1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(2)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(3)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(4)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(5)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(6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
  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委托人（签名或印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期：

